
國立政治大學聘僱約用職務代理人員注意事項 
民國 101年 6月 26日工作評價小組第 15次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03年 3月 11日工作評價小組第 24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0年 10月 14日工作評價小組第 51次會議修正通過第 5點; 

民國 110年 12月 20日政人字第 1100036972號函發布 

民國 112年 12月 11日工作評價小組第 56次會議修正通過第 4點; 

民國 113年 1月 3日政人字第 1120043409C號函發布 

一、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本校各單位聘僱約用職務代理人員相

關事項，以因應單位業務需要，並撙節費用，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 各單位應依各職務之職責及工作性質，預為排定現職人員代理順序並於人員

請假期間確實落實職務代理制度。 

三、行政人員請假期間以現職人員代理為原則。 

現職人員代理他人職務期間負責盡職，成績優良者，單位主管得依其績效給予

下列獎勵： 

(一)依本校職員獎懲辦法敘獎。 

(二)以單位自籌經費增核工作酬勞。 

(三)列入年終考核重要參據。 

(四)升遷重要參考。 

四、非主管職務之行政人員連續請假或因故出缺、留職停薪，期間達三個月以

上，經評估無現職人員可分擔工作，於單位主管調整工作後仍有需要申請約

用職務代理人員時，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約用職務代理人員至多以代理四職等職務為上限，原職位如為五職等以

上者應將該職務調整為四職等以下，但如原職位具專業性無法調整工作

內容，且必需由具專業證照者擔任，經專案簽准得不予調整。 

(二)以聘僱兼任為原則，情形特殊經專案簽准者得聘僱專任。 

(三)聘期六個月以上之專任約用職務代理人員應經公開遴選進用；但經公開

遴選進用之職務代理人於離職後六個月內，得免經甄審程序，逕改僱用

擔任同職等或以下之代理職務。 

同一辦公室在職行政人員少於三人者，如請假或出缺達一個月以上經評估有

必要，得專案申請，不受第一項三個月之限制。 

五、約用職務代理人員薪資以下列原則支給： 

(一)兼任：每月工作時數合計不得逾 100小時，由單位主管審酌其工作性質、

繁簡難易，並依下列計算公式決定其薪資，但時薪不得低於每小時

法定基本工資。【（實際代理職務評價職等薪資下限）*（實際工作時

數÷174）】。 

(二)專任：以實際代理職務評價職等薪資下限之 90%起敘為原則。但逾 6個

月之職務代理，如係以原工作說明書之資格條件進用者，依新進

約用人員敘薪原則辦理。 

約用職務代理人員經費來源同被代理人薪資經費來源。 

新進專任約用職務代理人之薪資，不得逾被代理人之薪資及代理職等薪資中

間值(以較低者為準)。 

六、各單位聘僱約用職務代理人員時，應注意其品德，聘僱期間須遵守本校約用

人員工作規則、約用人員管理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七、約用職務代理人員代理期間同出缺期間或被代理人請假期間。 

代理原因消失時，應即離職不得要求留用。 

八、本注意事項經簽奉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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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聘僱約用職務代理人員注意事項第四點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四、非主管職務之行政人員連續請假

或因故出缺、留職停薪，期間達

三個月以 上，經評估無現職人

員可分擔工作，於單位主管調整

工作後仍有需要申請約 用職務

代理人員時，應依下列原則辦

理： 

 (一)約用職務代理人員至多以

代理四職等職務為上限，

原職位如為五職等以 上

者應將該職務調整為四職

等以下，但如原職位具專

業性無法調整工作 內容，

且必需由具專業證照者擔

任，經專案簽准得不予調

整。 

 (二)以聘僱兼任為原則，情形

特殊經專案簽准者得聘僱

專任。 

 (三)聘期六個月以上之專任約

用職務代理人員應經公開

遴選進用；但經公開遴選

進用之職務代理人於離職

後六個月內，得免經甄審

程序，逕改僱用擔任同職

等或以下之代理職務。 

同一辦公室在職行政人員少於

三人者，如請假或出缺達一個月

以上經評估有必要，得專案申

請，不受第一項三個月之限制。 

四、非主管職務之行政人員連續請假

或因故出缺、留職停薪，期間達

三個月以 上，經評估無現職人

員可分擔工作，於單位主管調整

工作後仍有需要申請約 用職務

代理人員時，應依下列原則辦

理： 

 (一)約用職務代理人員至多以

代理四職等職務為上限，

原職位如為五職等以 上

者應將該職務調整為四職

等以下，但如原職位具專

業性無法調整工作 內容，

且必需由具專業證照者擔

任，經專案簽准得不予調

整。 

 (二)以聘僱兼任為原則，情形

特殊經專案簽准者得聘僱

專任。 

 (三)聘期六個月以上之專任約

用職務代理人員應經公開

遴選進用。 

同一辦公室在職行政人員少於

三人者，如請假或出缺達一個月

以上經評估有必要，得專案申

請，不受第一項三個月之限制。 

一、參考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 112年

6月 7日總處組

字第

1122001038號

函。 

二、為加速人力進用

時程，用人單位

如有代理職務出

缺，得就本校經

公開遴選、代理

時間期滿後六個

月內，以及同職

等之職務代理

人，審查其資格

條件與職能，稟

用人公正原則，

考量是否係為其

所需、所用，免

經甄審程序，逕

改僱之。 

 


	國立政治大學聘僱約用職務代理人注意事項(1130103核定發布)FINAL
	國立政治大學聘僱約用職務代理人注意事項條文修正對照表(1121227核定發布)

